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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屆第 66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一) 
民國 110年 12月 16日 

考選行政 

「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辦理情形 

壹、前言 

現代化政府及社會所需治理人才，乃從教育端開始培育，由

考選端從中甄選優質的人才，蔚為國用，透過任用端使人才職能

更為精進，發揮所長。本部職司國家公務人力及專技人員考選的

重責大任，應善盡人力資源部門職責，傾聽用人機關及團體意

見。為了解各地方公務與專技人才之實際需求，以策進考選業務

執行及推展，並適時宣導國家考試辦理情形及績效，進而鼓勵更

多優秀人才報考國家考試，本部自108年12月開始辦理全國各縣市

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並先後於雲林（108年12月）、苗栗(109年

12月)、宜蘭(110年4月)及屏東(110年9月)舉行竣事，邀請地方政

府、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地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團體等參與，

以強化人才教、考、用之連結。座談會意見交流之各項問題與回

應、結論、研議及辦理情形等，均公布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後

續施政及各界參考。 

貳、執行計畫及辦理情形 

一、地方座談會舉辦縣市 

（一）雲林縣、苗栗縣 

  有別於以往僅侷限與考區縣市政府聯繫交流的模式，本部首

先擇定至尚未設置國家考試考區之雲林縣及苗栗縣舉辦地方座談

會，由於平日與該等縣市較無辦理考試的互動機會，透過座談會

的舉辦，對於傾聽在地聲音別具意義。 

（二）宜蘭縣、屏東縣 

  本部嗣於110年起擇定特殊性質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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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以下分別簡稱身心

障礙特考、原住民族特考），於考前1日分別至宜蘭及屏東考區舉

辦地方座談會。由於該二項考試之舉辦充分展現政府照顧該等族

群的決心，並貫徹憲法保障工作權之精神，參與體制運作以促進

政策多元價值思維，同時亦成為先進國家促進其就業政策中極具

特色的獨創制度。爰特別規劃邀請鈞院院長、分區典試委員及考

試委員蒞臨指導或擔任共同主持人，並於會後辦理業務聯繫餐

敘，以感謝縣市政府、試區學校及試務處各組人員常年協助辦理

國家考試之辛勞及貢獻。考試首日，院長、分區典試委員及本部

共同巡視試區，慰勉試區工作人員於假日期間仍全力支援試務工

作。 

二、執行計畫內容 

（一）邀請對象及緣由 

  1.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在地方第一線用人端扮演重要的角色，考、用之間

的連結情形及用人需求的滿足程度，均可透過地方座談會實

際反映及對話。此外，屏東場原住民族特考地方座談會特別

邀請獅子鄉、霧臺鄉及三地門鄉鄉長參與，共同協助解決原

住民族偏遠地區用人的問題及困境。 

  2.當地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 

  鑑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18歲者即可報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並無學歷限制，而高中職畢業或大學在校生亦可報考公務人

員普通考試，加入公務體系服務。此外，高中職在校生如能

及早了解個人志趣及職涯發展，亦有助於未來選擇大專校院

之就讀科、系。爰邀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校長參加地方

座談會，透過國家考試現況分享及資訊提供，有助於青年學

子及早認識及準備公職考試。 

  3.地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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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因處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關政策、法規及制度

諮詢等業務需要，與全國性專業團體往來密切，然較少機會

與地方專業團體接觸，而地方公會對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的選拔、考試制度、及格方式等，存有不同之想法，為聽取

社會多元聲音，爰邀請地方公會針對考試制度共同交流並表

達意見。 

  4.其他團體 

  考量身心障礙特考應考人特性，宜蘭場地方座談會特別邀請

社團法人宜蘭縣自閉症協會、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社團法

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代表參與，共同研討身心障礙者應國

家考試制度之精進措施。 

（二）執行方案 

 1.本部聯繫及邀請縣政府擔任協辦機關，並於座談會舉辦前2週

發函縣政府、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地方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

團體等，說明座談會宗旨，邀請出席與討論考選業務相關議

題。 

2.會前發布即將舉辦地方座談會新聞稿，會後旋即併同意見交

流成果發布新聞稿。 

3.將座談會交流之各項問題與回應、結論、研議及辦理情形

等，彙整公布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外界參考。 

（三）座談會流程 

  座談會程序採業務簡報、意見交流兩階段進行，首先安排

30 分鐘的國家考試辦理現況業務簡報，另於宜蘭場及屏東

場地方座談會，特別介紹身心障礙特考及原住民族特考之

未來改革方向與重點。最後由本部、分區典試委員(搭配考

試舉辦時)、協辦機關代表共同主持 60 分鐘的意見交流，

供與會貴賓及代表針對考選業務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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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座談會辦理成果 

（一）出席情形：各場次出席人數分別為雲林場 32 人、苗栗場

40人、宜蘭場 52人、屏東場 27人。 

（二）意見交流成果： 

座談會交流問題均由本部於現場逐一回應與說明，會後

並依各交流內容移請部內相關權責單位研處，如涉其他

機關權管事項，則函請相關機關參處。各場次意見交流

問題諸多涉及考試端與用人端之事項，分述如下: 

1. 考試端 

交流問題包括醫事檢驗師、藥師等醫事人員考試及格率偏

低、強化國家考試宣導、國家考試配合2030雙語國家政策規

劃、高考三級建築工程類科應試科目調整等意見，茲經本部

會後就各項問題研處可行性，依研處結果分為可執行、研議

辦理中、錄案供後續精進、維持現行作法等4種，分別敘明如

下： 

(1) 可執行 

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題庫試題

及典試委
員人才庫 

雲林縣醫事檢驗

師公會： 
題庫試題及典試

人力資料庫更新

頻率？試題是否

符合臨床？可否

推薦優秀醫事檢

驗師人才？ 

1. 題庫試題原則上每 3 年更新一

次，委員遴聘亦會依科目性質納
入具有豐富臨床實務經驗之專業

人士。另必要時會適時辦理試題

考前檢視作業。 

2. 本部已傳送相關資料至公會電子

信箱，以推薦適格之優秀人員，

將適時辦理專長審查後納入典試
人力資料庫。 

雲林縣醫事放射

師公會： 

有關專技高考命
題委員遴聘，希

1. 科目召集人於推薦命審題委員名

單時，本部亦會提醒務必考量專

業理論與實務的兼顧，且須衡酌
多元參與及校際(地區)分布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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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望能廣納臨床放

射師之委員，並
與全國聯合會建

立窗口。 

則。 

2. 本部已傳送相關資料至公會電子
信箱，以推薦適格之優秀人員。

將適時辦理專長審查後納入典試

人力資料庫。 

加強國家
考試宣導

及相關資

訊提供 

雲林斗六家商： 

強化技職教育端

的國家考試資訊

宣導。 

本部業已規劃「國家考試宣導創新
計畫」，以加強與教育端之連結，

並提升學子對於公職之認識。 

苗栗育達科技大學： 

製作有關公務人

員福利、待遇、
薪資及未來發展

的懶人包。 

本部已製作國家考試簡介，其中包

括公務人員福利、待遇、薪資等資

訊，供各校師長協助宣導。 

苗栗建臺高中： 

提早公告普考職
缺名額，以利學

生及早掌握。 

目前分發（或用人）機關函送任用

計畫到部後，本部均先行公布暫定
考試類科，俾使應考人及早知悉各

項公務人員考試所設類科，以便準

備應試。 

國家考試

配合 2030

雙語國家
政策規劃 

宜蘭縣驗光師公會： 

專技人員考試增

列 英 檢 應 考 資
格，宜考量城鄉

差距及教育資源

差異，務求審慎。 

鑑於驗光人員之執業範圍尚無以英

語溝通之迫切需求，擬暫不列為優

先納入英語文檢定之職類。 

(2) 研議辦理中 

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加強國家
考試宣導

及相關資

訊提供 

國立屏東大學： 
讓指標性人物，

例如考試委員進

入 校 園 經 驗 分
享，並開設課程

1.本部規劃與教育部合辦「大專校院
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結合考

選部國考講座」相關宣導活動，並

邀請考試委員參加。 
2.另本部已會同用人機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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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及提供原住民學

校到公部門參訪
學習，鼓勵原住

民 學 生 參 與 考

試，進而回到原
鄉部落服務。 

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區域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主責學校開
會研商，業請原民會及各大專院

校加強宣導考試資訊，並輔導原

住民學生參加國家考試，取得專
技證照。相關具體作為，將於原

住民族特考工作小組進行研議。 

國家考試

配合 2030
雙語國家

政策規劃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 

若英語能力確為
文官應具之基本

資格，則應為資

格考，且民間英
檢機構普遍，可

研議增列英檢為

應考資格條件。 

1. 增列英檢作為應考資格，係以業

務職掌具有較高涉外性質之考試
類科優先推動。目前已完成國際

經濟商務人員、四等外交行政人

員、二等及三等移民行政人員特
考、高考三級之僑務行政、國際

文教行政、新聞、觀光行政類

科、高考一級等考試規則修正。 

2. 刻正進行高考二級增列英檢作為

應考資格之法規修正程序。 

苗栗縣記帳士公會： 
增列英檢應考資

格及應試科目增

加 列 考 專 業 英
文，可能增加考

試門檻，影響徵

才。 

1. 經廣泛徵詢職業主管機關、職業
團體等，擬研議增列英檢為應考

資格之妥適性，包括專技高考民

間之公證人、專利師(選試專業
英文)、甲種引水人、驗船師類

科，以及專技普考外語導遊(選

試英文 )、外語領隊 (選試英
文)、海事保險公證人、專責報

關人員類科。 

2. 對未列考專業英文者，將賡續就
職業屬性研議究宜以增列英檢成

績為應考資格條件，抑或以加考

專業英文為修正方向。 

(3) 錄案供後續精進 

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醫事人員 雲林縣醫事檢驗師 經以應考人成績統計分析，醫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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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考試及格

率及執業
端人力缺

口 

公會、雲林縣藥師

公會： 
醫事檢驗師、藥

師考試及格率偏

低，試題難易度
是否偏高?  

驗師及藥師考試試題難度多為容易

或適中。將錄案供本部醫事人員考
試審議委員會及題庫小組參考。 

苗栗縣醫師公會： 

醫事人員考試及

格率偏低，致第
一線醫事人力不

足。 

1. 依衛生福利部意見，除臨床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語言治療師及

聽力師尚有人力需求外，其餘醫
事人員均有招生名額總量控管或

供過於求之情形。 

2. 近年來醫事人員考試大致呈現穩
定狀態，另據本部統計顯示，

109 年應屆畢業生的及格率高達

73.78%，顯現我國醫事人員的學
校專業養成教育，相當符合執業

資格考試的要求。未來將持續與

各領域專家學者檢討改進。 

社會工作

師考試及

格方式及
題庫建置 

雲林縣社會工作

師公會： 

比照其他類科，
社會工作師考試

方式具一年內保

留科目，並建立
題庫。 

1.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方式之修

正意見業予錄案供未來研修考

試規則之參考。 

2. 107 年底已完成題庫建置，並自

108 年第一次社會工作師考試開

始供題。 

公務人員

考試及專

技人員考
試應試科

目宜依職

能而有區
隔設計 

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高考三級建築工

程類科列考建築
設計等科目較屬

於建築師執業應

具備之職能，建
議調整，以解決

錄 取 不 足 額 問

高考三級建築工程等類科錄取不足

額問題，涉及教、考、訓、用各層

面，未來將彙整地方座談會及教考
訓用精進平台會議建議意見，適時

研議檢討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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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題。 

原住民族

特考土木
工程類科

錄取不足

額 

屏東三地門鄉公所： 

可研議調整相關
應試科目，降低

考 試 負 擔 及 難

度。 

本部業已成立工作小組針對原住民族

特考土木工程類科錄取不足額等相關
問題，謀求解決方式，並就應試科目

合宜性進行檢討，以精進考試制度。 

原住民族

特考宜增

列臺灣原
住民文化

史應試科

目 

屏東獅子鄉公所： 

為深化原住民族

歷史、文化保留
與傳承，建議列

考臺灣原住民文

化史應試科目。 

本部將持續推動原住民族特考應試

科目檢討作業，並且廣納教育端、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地方專業人士之意
見，以達特考特用之目的。 

限制轉調
制度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宜放寬地方特考

限制轉調規定，

增加用人彈性，
使縣政府一級與

二級機關人力支

援更順暢。 

1. 轉調限制雖規定於公務人員考試
法，但該考試係屬任用考性質，

有關可否或如何放寬限制轉調規

定等，仍須由人事主管機關政策
決定。 

2. 本案刻由鈞院邀集銓敘部、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與本部等召開專
案小組會議研討中。 

增設考區 雲林縣立法委員： 

國家考試能於雲
林舉辦，造福雲

林及中南部參與

國 家 考 試 之 人

才。 

增設考區須考量相關試務安排、試

務工作之複雜性、試務人力之調
度、試務成本之支出等，將視報名

人數進行滾動式之調整。 

屏東縣政府人事處： 

建議地方特考增

設屏東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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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持現行作法 

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研處說明 

升官等考

試由間年
改為每年

舉行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符合應考資格之
現職公務人員於

當年即可報考，

及早具備升等資
格。 

1. 現行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規

定，升官等考試之錄取人數上
限，由典試委員會依各等級各類

科全程到考人數 33%擇優錄取。

若改為每年辦理，則錄取率上限
應相對配合修正為 16.5%。 

2. 復查保訓會辦理之薦任升官等訓

練，係參照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錄取率 33%為上限之規定，訂定

每年度調訓比例為 16.5%，俾使

薦任升官等考試與升官等訓練之
間維持平衡。是以，本項考試錄

取率仍以維持現制並以間年舉行

一次為宜。 

限制轉調
制度 

屏東霧臺鄉公所： 

透過更完善的限

制轉調制度，留

住當地優秀公務
人才，為原鄉服

務。 

現行原住民族特考及格人員，除須
於原機關任職滿三年外，實際任職

滿三年、未滿六年者，亦僅得轉調

於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所定之原
住民地區，或辦理原住民族相關事

務之各級機關 (構)、學校任職。

對機關留用人員應能發揮一定效
果。 

2. 用人端或執業端 

交流問題包括建議放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制度、

助產師納入醫療體系服務、反映原住民族特考需用名額不足、

原住民族特考錄取人員可分發至相同族語之原鄉服務等意見，

由於部分事涉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部、衛生福

利部等用人端或執業端權責，業已函請相關機關參處。茲彙整

各項問題及會後辦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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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會後辦理情形 

放寬專門

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

員制度，
增加用人

彈性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公務人員考試土木工程等
技術類科有錄取不足額情

形，建議研議強化專技轉

任制度彈性，以彌補技術
人員之不足。 

鈞院於 110 年 6 月 7 日修正

發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
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業已

調整高考三級公職土木工程

技師等類科筆試與口試占分
比重，並自 112 年考試開始

適用。加上銓敘部研議放寬

轉任制度，期能廣納民間優
秀之專技人才進入公務體系

服務。 

將助產師

納入醫療
體系服務 

宜蘭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 

現行公立各醫療機構並無
助產師進駐，僅能於社區

場域執業，建議於制度面

研議將助產師納入醫療體
系服務。 

本部已於 110年 5月 10日函請

衛生福利部參處，並由該部於
同年 5月 14日函轉請國防部、

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
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臺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
府、基隆市政府及連江縣政府

納參。 

開放待聘
教師進入

公務體系

服務之管
道？國立

大學具公

務員身分
之行政人

員人數仍

有待提高 

國立屏東大學： 
目前約有 2 萬 7 千名待聘用

之教師，未來能否開放相關

管道使待聘用教師進入公務
體系服務。另部分國立大學

行政人員非具公務員身分，

顯示開缺及需求間存有落
差，建議改善。 

本部已於 110 年 9 月 23 日函
請教育部、銓敘部及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參處。 

原住民族
特考需用

名額不足 

屏東三地門鄉公所： 
有關原住民族特考需用名

額，建議納入原鄉所在地

之各級學校職缺，以解決

有關提升原住民族特考提報缺
額人數及提高原鄉鄉公所職務

列等之建議，本部已於 110 年

9月 23日函請銓敘部及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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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類 問題說明 會後辦理情形 

需用名額過低之問題。 人事行政總處參處，並經銓敘

部於 110 年 10 月 8 日函復說
明。 

提高原鄉

鄉公所職
務列等 

屏東三地門鄉公所： 

建議提高原鄉鄉公所職務列
等，以留任原住民族優秀人

才，繼續為原鄉服務。 

原鄉鄉公
所人口縮

減標準宜

放寬及研
議留任優

秀原住民

族運動人
才為公部

門服務之

進用管道 

屏東獅子鄉公所： 
1. 建議人口縮減標準能予放

寬，或給予緩衝期，視情

形調整鄉公所員額編制，
以維行政運作。 

2. 為留任優秀原住民族運動

人才為公部門服務及發揮
所長，建議可透過原住民

族特考或教師甄試等方式

予以進用。 

本部已於110年9月 23日函請
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參處，並經銓敘部於 110 年 10

月 8日函復說明。 

 

通過族語
認證之原

住民族特

考 錄取人
員，能夠

分發至使

用相同族
語之原鄉

服務 

屏東霧臺鄉公所： 
建議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與原住民族特考錄取分發區

有所連結，使通過族語認證
之原住民族特考錄取人員，

能夠分發至使用相同族語之

原鄉服務。 

原住民族計 16 族，方言多達
40 餘種，族語認證及錄取分

發區如何劃分，具有一定複

雜度，且將限制未來考試及
格人員之分發範圍，並恐導

致報考人數過少所產生之不

足額現象。是以，依族語認
證分發至使用相同族語之原

鄉服務，涉及機關用人，建

議由原民會研議妥處。 

輔導原住

民學生參

加原住民
族語認證

考試 

屏東美和科技大學： 

有關原住民族語認證部分，

建請原民會能提供相關資源
給予原住民學生，使其在校

期間即能預為準備，並輔導

其參加族語認證考試。 

有關輔導原住民學生參加族

語認證考試一節，與鼓勵培

育原住民學生參與公務人員
考試相關，將於原住民族特

考工作小組中建請原民會納

入研議規劃。 

參、結語 

  地方座談會舉辦目的乃是透過到各縣市深入了解在地教育

http://lokahsu.org.tw/
http://lokahs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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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用人端、執業端實際需求，並可立即面對面進行考選政策溝

通說明，使外界充分了解考試辦理現況及各項興革措施，對於國

家考試宣導極具正面效益。本部對於座談會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均

相當重視，除現場即時回應說明，會後並妥善研處，再彙集公布

交流成果，供後續精進考選政策之參據。由於部分意見事涉用人

端權責，未來舉辦地方座談會將適時邀請用人機關參與，以利充

分對話與交流，本部並將持續強化教考訓用各環節之連結，實踐

「為國舉才、選賢與能」的使命。 

 

※各場次地方座談會交流成果，可前往本部全球資訊網\主題專區\研討及

活動專區\「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項下參閱。  

 

 

 


